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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及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按计划

实施完成，公司拟对该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结项，并注销存放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 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69 号文《关于核准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22,448,979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4.90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79,999,997.10 元，扣除保
荐及承销费、审计验资费、律师费、股权登记费等发行费用（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73,610,894.29元。 上述资金已于 2021年 3月 12日全部到位，并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于 2021年 3月 12日出具的[2021]京会兴验字第 79000004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营，保护投资者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
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审批、变更、监督及披露等情况进行了规
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和管理，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它用途。

2021年 3月， 公司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海淀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
川省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余额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元）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77010122001283985 265,535.57

兴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 321230100100367104 141,533.9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 511511010013000375543 18,133.42

合计 425,202.95

注 1：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以上账户状态均为“正常”。
注 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账户余额中包含人民币 1 元，为开户时应银行要求从北

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户转入该账户的资金。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按计划实施完成，具体情况

如下：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万元）

调整后
投资总额
（万元）

累计
投入金额
（万元）

投资进度

研究院及产业技术中心升级 20,000.00 20,000.00 20,381.43 101.91%

智慧环境云平台及示范项目建设 15,000.00 15,000.00 15,032.86 100.22%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122,361.09 122,361.09 122,462.32 100.08%

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超过 100%是由于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应专项账户产生
的利息收入继续投入该项目所致。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注销专项账户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有关规定，节

余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五百万元人民币或者低于项目募集资金净额 1%，可以豁免履行相应的审
议程序。 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按计划实施完成，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425,202.95元，公司豁免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将直接对上述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转
入公司银行基本户。

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将注销存放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 专项账户注销后，
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亦将予以终止。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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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通知公告时间：2023年 12月 12日（公告编号：2023-056）
2、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1月 3日 14:30
3、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高新区马金铺街道办事处兰茂路 789号公司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樊献俄先生
7、股权登记日：2023年 12月 26日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225,354,93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6.26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27,758,3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1.89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97,596,5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368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人，代表股份 33,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人，代表股份 33,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83％。
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

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提案 1.00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张爽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25,321,639股
1.02.候选人：选举魏利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25,321,639股
1.03.候选人：选举徐慧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25,321,639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张爽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
1.02.候选人：选举魏利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
1.03.候选人：选举徐慧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
根据表决结果，张爽、魏利军、徐慧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提案 2.00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樊献俄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25,321,639股
2.02.候选人：选举周晓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25,321,639股
2.03.候选人：选举樊丽娟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25,321,639股
2.04.候选人：选举李亚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25,321,639股
2.05.候选人：选举邱璐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25,321,639股
2.06.候选人：选举文春燕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25,321,639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樊献俄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
2.02.候选人：选举周晓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
2.03.候选人：选举樊丽娟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
2.04.候选人：选举李亚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
2.05.候选人：选举邱璐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
2.06.候选人：选举文春燕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0股
根据表决结果，樊献俄、周晓南、樊丽娟、李亚鹤、邱璐、文春燕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提案 3.00 关于选举王彤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5,352,9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1％；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9940％；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6.006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提案 4.00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5,331,9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8％；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2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9309％；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6.0060％；弃权 2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63.0631％。

提案 5.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5,352,9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1％；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9940％；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6.006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提案 6.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5,352,9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1％；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9940％；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6.006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提案 7.0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5,352,9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1％；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9940％；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6.006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提案 8.00 关于修订《投资、担保和借贷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5,352,9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1％；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9940％；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6.006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提案 3至提案 8全部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李开甫、侯曌月律师认为，龙津药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程
序、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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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

以电子邮件、书面通知、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 本次会议于 2024年 1月 3日以现
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截至会议通知要求的表决截止时间，实际参与
表决董事 9名，董事周晓南以通讯方式参会表决。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的情况
（一）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董事樊献俄先生任公司董事长。
（二）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董事周晓南先生任公司副董事长。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的议案》。
战略委员会成员：樊献俄、魏利军、李亚鹤，召集人樊献俄；
审计委员会成员：张爽、徐慧、周晓南，召集人徐慧；
提名委员会成员：徐慧、魏利军、周晓南，召集人徐慧；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张爽、徐慧、樊献俄，召集人张爽。
（四）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因中国证监会修订独立董事相关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修订独立董事及股份变动管理相

关业务规则，公司股东大会已批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和相关制度，本次董事会同意修订《信息披露
事务管理制度》、《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工作细则》、《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制度》等六项管理制度，并废止《独立董事年报工作规程》。

（五）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樊丽娟女士任公司总经理。
（六）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亚鹤先生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附后。
（七）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钱熙文先生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原财务负责人苏闽娟女士因任期届满不再聘任。 钱熙文

先生任职资格已由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八）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伟先生、杨瑞仙女士、张洪波先生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原副总经理李亚鹤先生、吴林波

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聘任。
（九）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龙永先生任公司内审负责人。
（十）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宁博先生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附后。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资格已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上述人员聘任后，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

致，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拟任人员简历附后。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苏闽娟女士、吴林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离任后仍担任公司其他非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并承诺离任后继续遵守股份限售的有关规定。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附件：
一、拟任人员简历
樊丽娟，女，198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2016 年 2 月至 2020 年 12

月，历任本公司行政专员、投融资部总监、组织人力部总监、总经理助理。 2018年 1月起任云南中科龙
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2019年 4月起任云南龙津梵天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2019年 7月起任云南龙津康佑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云南省第十三届政协委员，及云南中科龙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云南龙津梵天生物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云南龙津康佑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云南龙津康润生
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龙津康泽（云南）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樊丽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樊献俄先生为父女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
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亚鹤，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1997年至 2003年供职于云
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至 2008年任昆明龙津药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8 年起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云南创立生物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云南中
科龙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牧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龙津康佑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董事、云南龙津梵天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云南龙津禾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监事、云镶（上
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新疆龙津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李亚鹤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
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钱熙文，男，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正高级会计师、非执业注
册会计师、云南省第二届会计领军人才（企业类），云南省高级会计师（副高）职称评审委员，昆明市西
山区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2007年 7月至 2015年 12月在昆钢集团工作；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月任云南昊邦投资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2018年 2月至 2021年 3月， 任昆明博健医疗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2021 年 4 月至 2021 年 7 月任爱尔眼科集团云南省区财务总监，2021 年 8 月至 2023 年 11
月任昆明吉长庚骨科医院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钱熙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持
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伟，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1997
年 7月至 2016年 8月供职于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研究院药学部主任、研究院院长助理、创新
药物大项目经理、研究院主管技术副院长；2016年 9月至 2017年 11月任本公司研发总监，2017 年 11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云南中科龙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云南龙津康佑
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及昆明市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

张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
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杨瑞仙，女，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1994 年 8 月至 1998 年 6
月， 供职于大理市农村信用社；1998 年 7 月至 2001 年 6 月， 供职于大理州人民银行；2001 年 7 月至
2017 年 11 月，历任本公司办公室主任、行政中心总监；2008 年 7 月至 2017 年 11 月任本公司职工监
事、 监事会主席；2014年 9月至 2017 年 11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2017 年 11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杨瑞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持
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洪波，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执业药师、制药工程中级工程
师。 2004年 10月至 2006年 12 月昆明龙津药业有限公司质检员；2007 年 1 月至 2008 年 2 月任昆明
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质量控制（QC）部经理；2008 年 3 月至 2014 年 8 月任本公司质量保证（QA）部
经理；2014 年 9 月至 2018 年 7 月在本公司任职质量总监；2015 年 10 月被云南省医药学会聘任制药
工程专业委员会会员；2018年 7月至 2021年 7月任公司质量总监，并兼任药物警戒部经理；2021 年 1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质量受权人等。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张洪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持
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龙永，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2008 年 3 月至 2011 年 8 月，供
职于昆明九州互联农牧科技有限公司；2011年 10月至今任本公司内审负责人。

龙永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宁博，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2014 年 8 月至今任本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

宁博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最高人
民法院网站披露的“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派出机构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谴
责或通报批评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的任职要求。

二、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871-64179595
电子邮箱：kmljyy@vip.sina.com
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昆明高新区马金铺街道办事处兰茂路 789号

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24-003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子公司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重要参股子公司（持有 48%股权）马尔康金

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鑫矿业”）通知，金鑫矿业已取得了自然资源部核发的生产规模为 100
万吨/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证号：C1000002023125218000664）。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采矿许可证主要内容
采矿权人：马尔康金鑫矿业有限公司
地址：马尔康市党坝乡地拉秋村
矿山名称：马尔康金鑫矿业有限公司马尔康党坝锂辉石矿
开采矿种：锂矿、铌矿、钽矿、铍矿、锡矿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100万吨/年
矿区面积：2.8336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叁拾年 自 2023年 12月 17日至 2053年 12月 16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金鑫矿业采矿许可证生产规模提升至 100万吨/年， 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与核心竞争力，并对公司的长远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后续将协助金鑫矿业积极推进其矿山开采建
设与开发工作。 由于矿产资源开采受矿体赋存条件、开采技术条件、市场需求、政策变化等多方面的影
响，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自然资源部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证号：C1000002023125218000664）。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24-002
债券代码：127019 债券简称：国城转债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触发可转债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2、债券代码：127019 债券简称：国城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 21.20元/股
4、转股期限：2021年 1月 21日至 2026年 7月 14日
5、自 2023年 12月 20日起至 2024年 1 月 3 日，公司股票已有 1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 85%。若后续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继续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预计将有可能触发转股价
格向下修正条件。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32号文”《关于核准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的核准，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公

开发行 8,5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 元，发行总额为
85,000.00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674 号”文同意，公司 85,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8月 10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国城转债”，债券代码“127019”。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 年 7 月 21 日）起
满 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2021年 1月 21日至 2026年 7月 14日。

（四）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自 2021年 1月 2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为 21.07元/股。
由于公司实施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

发行的有关规定，“国城转债”的转股价格已于 2021年 6月 30日起由 21.07元/股调整为 21.06元/股。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2022 年 11 月 10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和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决定将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的 19,663,867股股份予以注销。 由于公司已于 2022年 11月 15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公司总股本由 1,137,299,314 股减少至 1,117,635,447 股。 根据《募集说明
书》的相关规定，“国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1.06 元/股调整为 21.23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11月 17日起生效。

由于公司实施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
发行的有关规定，“国城转债”的转股价格已于 2023年 7月 31日起由 21.23元/股调整为 21.20元/股。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一）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 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

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
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述的股东大会召开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
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和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有关信
息。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 2023 年 12 月 20 日起，截至 2024 年 1 月 3 日，公司股票已

有 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21.20 元/股的 85%，即 18.02 元/股的情形。 若后续公司
股票收盘价格继续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预计将有可能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募集说明书》相
关规定，后续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若公司后续未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则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国城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的《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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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68 证券简称：鼎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2

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24 年 1

月 3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通过书面或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袁志华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监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做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授权签订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公司本次仅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履行的
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688668 证券简称：鼎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1

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授权签订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鼎通科技”）于 2024 年 1 月 3 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并授权签订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年 10月 9 日核发的《关于同意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411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 13,331,104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60.01 元，募集资金总额 799,999,551.04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不含增值税）14,760,683.0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85,238,867.98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2 年 12 月 8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 ZI10572 号”《验
资报告》。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2 年 12 月 8 日出具了“信
会师报字〔2022〕第 ZI10572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管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河南省鼎润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鼎润”）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二、 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截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户

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长安支行 705576493444

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桑园支行 44050177030000001506

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虎门连升支行 558000013885729

河南省鼎润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平中大街支
行 1718022019200055844

三、 本次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保留前述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的前提下， 公司于 2024年 1月 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全
资子公司河南省鼎润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高速通讯连接器组件生产建设
项目、新能源汽车连接器生产建设项目”，并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具体办理与本次新增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四方监管协议签署等相关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本次拟新增为募集资金专户的基本情况如下：

开户人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账户余额（元）

河南省鼎润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龙
江路支行 252089550140 0.00

四、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办理公司与保荐机构、 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监

管协议等具体事宜，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监管协议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 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仅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不利
影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新增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仅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履行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五、上网公告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000837 证券简称：秦川机床 公告编号：2024-01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部分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71,621,6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09%。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4年 1月 7日，因该日为非交易日，故延后至 2024年 1月 8日（星期一）。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54 号），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10,512,129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1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29,999,995.77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17,845,918.41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3 年 6
月 19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希会验字〔2023〕0016号）。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已于 2023年 7月 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对象共 14名，其中控股股东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认购的 38,890,499 股股份限售期为发行结束
并上市之日起 18个月，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5年 1月 7日；其他 13名发行对象认购的 71,621,630股股份限售期为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4年 1月 8日。

2、股份发行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 899,370,910 股增加至 1,009,883,039 股。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 公积金转增等导致公司股本数量发生变化的情况， 公司总股本为

1,009,883,039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 316,609,8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35%；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 693,273,1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65%。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共计 13名，分别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业母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南方天辰景晟 7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陕西秦创原财金两链融合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宝鸡市工业高质量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陕西金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UBS AG。

2、上述 13名股东在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时均承诺自公司本次发行结束之日（指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本次所认购的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上述股东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4年 1月 8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71,621,630股，占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10.33%，占公司总股本的 7.09%。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共计 13名，涉及 28个证券账户。
4、本次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53 9,557,053 0.9464%

2 工业母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国器元禾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业母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8,984,725 8,984,725 0.8897%

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400,718 8,400,718 0.8319%

4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87,780 7,187,780 0.7117%

5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方天辰景晟 7 期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方天辰景晟 7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289,308 6,289,308 0.6228%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财通基金玉泉 97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1,347,709 1,347,709 0.1335%

7 财通基金－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卧牛泉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98,473 898,473 0.0890%

8 财通基金－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玉泉合富 6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98,473 898,473 0.0890%

9 财通基金-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安吉 10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21,114 521,114 0.0516%

10 财通基金-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君享通财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59,389 359,389 0.0356%

11 财通基金-东源鑫增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天禧东源 2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79,695 179,695 0.0178%

12 财通基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5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9,847 89,847 0.0089%

13 财通基金－君宜庆礼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君宜庆礼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9,847 89,847 0.0089%

14 财通基金－久银鑫增 1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君享尚鼎 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9,847 89,847 0.0089%

15 财通基金－久银鑫增 1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君享尚鼎 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9,847 89,847 0.0089%

16 财通基金－东源鑫增 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天禧东源 2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9,847 89,847 0.0089%

17 财通基金-厚生和佳期优选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厚生和 3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89,847 89,847 0.0089%

18 陕西秦创原财金两链融合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陕西秦创原财金两链融合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12,668 4,312,668 0.4270%

19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75,993 4,175,993 0.4135%

20 宝鸡市工业高质量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宝鸡市工业高质量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93,890 3,593,890 0.3559%

21 陕西金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金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593,890 3,593,890 0.3559%

2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593,890 3,593,890 0.3559%

2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12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832,884 1,832,884 0.1815%

24 诺德基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58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27,404 1,527,404 0.1512%

25 诺德基金－易米基金定增 100回报 1号 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诺德基金浦江 522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89,847 89,847 0.0089%

26 诺德基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66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9,847 89,847 0.0089%

27 诺德基金-金信金选定增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诺德基金浦江 107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53,908 53,908 0.0053%

28 UBS AG UBS AG 3,593,890 3,593,890 0.3559%

合计 71,621,630 71,621,630 7.0921%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316,609,879 31.35% -71,621,630 244,988,249 24.2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93,273,160 68.65% 71,621,630 764,894,790 75.74%

三、总股本 1,009,883,039 100.00% - 1,009,883,039 100.00%

注：上表系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2023年 12月 29日作为股权登记日下发的股本结构表填写；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
理结果为准。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中信证券对秦川机床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本结构及限售股份明细表；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